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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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淑美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張淑美於民國113年1月3日10時5分許，在其苗栗縣○○鎮○○里

○○00號租屋處飲用啤酒後，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

25毫克而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猶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0時20分許，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

於同日10時58分許，在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苗47縣0.5公里處，

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且對向道路停有該微型電動二輪車，

經警盤查，於同日11時6分許，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

7毫克，始悉上情。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理由及證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惟

矢口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是騎車到那裡，但警

察抓我的時候我沒有騎車，我是在田裡拔菜被警察叫起來，

警察沒有看到我騎車等語。

二、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3頁）：

  ㈠被告坦承有喝酒，經員警盤查，酒測結果為吐氣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0.77毫克。

　㈡上開事項復有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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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1至32、35頁），自

堪信真實。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證人即現場員警張方瑜於本院具結證稱：我當下是沒有看到

被告騎車，依我今天提供的路口監視器影像，被告大概是在

10時52分20秒騎車到現場後停車，之後在10時52分44秒時橫

越馬路到對面的油菜花田，盤查時被告也有戴著安全帽等語

（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而本院勘驗值勤密錄器影像結果

為：員警與頭戴安全帽之被告走向電動自行車乙節（見本院

卷第58至59頁），可見被告大約係於10時52分許到達現場，

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而形跡可疑，且因現場有停放微型

電動二輪車，員警在有確切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有酒後騎車

之嫌疑，而對被告盤查、實施酒測，過程尚無違誤之處。

　㈡又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在家喝完酒約10時20分，之後就騎

車到現場（見偵卷第21、47頁），其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

我喝完酒就直接騎車到現場；當天員警及地檢署做的筆錄，

沒有人逼我說什麼話或對我強暴、脅迫等語（見本院卷第66

至67頁），參以被告製作警詢筆錄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

記憶較為清楚、詳細，且往往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

干預，則在無事證可認其任意性遭受妨礙下，依一般經驗法

則判斷，足認是在不及考慮後果之情況下，所為之自然、誠

實供述，而比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足見被告確係於10時20

分許結束飲酒，嗣為酒後騎車之行為。被告徒以員警並未親

眼目睹其騎車置辯，無礙上開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

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然被告既明知其甫飲用啤酒

完畢，卻仍執意騎車上路，應非基於不確定故意之犯意，附

此說明。另被告固曾於本院辯稱：我沒有騎（見本院卷第4

3、44頁）；我係酒後大概快11點立刻騎車到現場，騎車大

概2、3分鐘就到了（見本院卷第66頁）等語，然上開供詞不

僅就有無騎車所述前後不一，且所述飲酒結束時間、騎車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間，亦與路口監視器影像（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不符，自

不足採或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說明。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198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乙節（即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主張並提出相關

判決書以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47至50頁），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

酌被告前因犯公共危險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

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相同類型之罪，然被告

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犯罪型態及罪名均相同之本案犯行，足見

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形，復

無上開大法官釋字所提可能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特殊例外情

節，是本案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

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

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

660號裁定意旨），併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導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

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酒後貿然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

經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7毫克，濃度非

低，雖幸及時為警攔查而未釀成車禍事故之實害，究屬對沿

途居民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產生立即侵害之高度

危險性；兼衡被告前有3次犯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

（累犯部分未重複評價），顯未能記取前案教訓謹慎行事，

並考量其素行、犯後終能坦承部分客觀事實經過之態度、本

次犯罪動機、手段、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駕駛

車輛之行駛路段、時間與所生危害（未生實害），暨其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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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70

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前3次犯行均已處得易服勞役、易

科罰金之刑，仍不足遏止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乙節觀之，如本

案再處得易科罰金之刑，顯難收矯正之效，爰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顏碩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祥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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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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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淑美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淑美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張淑美於民國113年1月3日10時5分許，在其苗栗縣○○鎮○○里○○00
號租屋處飲用啤酒後，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
而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猶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
犯意，於同日10時20分許，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同日
10時58分許，在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苗47縣0.5公里處，因頭戴
安全帽在田裡拔菜，且對向道路停有該微型電動二輪車，經警盤
查，於同日11時6分許，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
，始悉上情。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理由及證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惟
    矢口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是騎車到那裡，但警
    察抓我的時候我沒有騎車，我是在田裡拔菜被警察叫起來，
    警察沒有看到我騎車等語。
二、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3頁）：
  ㈠被告坦承有喝酒，經員警盤查，酒測結果為吐氣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0.77毫克。
　㈡上開事項復有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
    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1至32、35頁），自
    堪信真實。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證人即現場員警張方瑜於本院具結證稱：我當下是沒有看到
    被告騎車，依我今天提供的路口監視器影像，被告大概是在
    10時52分20秒騎車到現場後停車，之後在10時52分44秒時橫
    越馬路到對面的油菜花田，盤查時被告也有戴著安全帽等語
    （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而本院勘驗值勤密錄器影像結果
    為：員警與頭戴安全帽之被告走向電動自行車乙節（見本院
    卷第58至59頁），可見被告大約係於10時52分許到達現場，
    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而形跡可疑，且因現場有停放微型
    電動二輪車，員警在有確切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有酒後騎車
    之嫌疑，而對被告盤查、實施酒測，過程尚無違誤之處。
　㈡又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在家喝完酒約10時20分，之後就騎
    車到現場（見偵卷第21、47頁），其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
    我喝完酒就直接騎車到現場；當天員警及地檢署做的筆錄，
    沒有人逼我說什麼話或對我強暴、脅迫等語（見本院卷第66
    至67頁），參以被告製作警詢筆錄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
    記憶較為清楚、詳細，且往往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
    干預，則在無事證可認其任意性遭受妨礙下，依一般經驗法
    則判斷，足認是在不及考慮後果之情況下，所為之自然、誠
    實供述，而比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足見被告確係於10時20
    分許結束飲酒，嗣為酒後騎車之行為。被告徒以員警並未親
    眼目睹其騎車置辯，無礙上開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
    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然被告既明知其甫飲用啤酒
    完畢，卻仍執意騎車上路，應非基於不確定故意之犯意，附
    此說明。另被告固曾於本院辯稱：我沒有騎（見本院卷第43
    、44頁）；我係酒後大概快11點立刻騎車到現場，騎車大概
    2、3分鐘就到了（見本院卷第66頁）等語，然上開供詞不僅
    就有無騎車所述前後不一，且所述飲酒結束時間、騎車時間
    ，亦與路口監視器影像（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不符，自不
    足採或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說明。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198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乙節（即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主張並提出相關
    判決書以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47至50頁），且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
    酌被告前因犯公共危險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
    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相同類型之罪，然被告
    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犯罪型態及罪名均相同之本案犯行，足見
    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形，復
    無上開大法官釋字所提可能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特殊例外情
    節，是本案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
    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
    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
    660號裁定意旨），併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導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
    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酒後貿然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
    經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7毫克，濃度非低
    ，雖幸及時為警攔查而未釀成車禍事故之實害，究屬對沿途
    居民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產生立即侵害之高度危
    險性；兼衡被告前有3次犯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
    累犯部分未重複評價），顯未能記取前案教訓謹慎行事，並
    考量其素行、犯後終能坦承部分客觀事實經過之態度、本次
    犯罪動機、手段、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駕駛車
    輛之行駛路段、時間與所生危害（未生實害），暨其於本院
    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70頁）
    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前3次犯行均已處得易服勞役、易科罰
    金之刑，仍不足遏止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乙節觀之，如本案再
    處得易科罰金之刑，顯難收矯正之效，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顏碩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祥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淑美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淑美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張淑美於民國113年1月3日10時5分許，在其苗栗縣○○鎮○○里○○00號租屋處飲用啤酒後，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而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猶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0時20分許，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同日10時58分許，在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苗47縣0.5公里處，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且對向道路停有該微型電動二輪車，經警盤查，於同日11時6分許，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始悉上情。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理由及證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是騎車到那裡，但警察抓我的時候我沒有騎車，我是在田裡拔菜被警察叫起來，警察沒有看到我騎車等語。
二、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3頁）：
  ㈠被告坦承有喝酒，經員警盤查，酒測結果為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
　㈡上開事項復有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1至32、35頁），自堪信真實。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證人即現場員警張方瑜於本院具結證稱：我當下是沒有看到被告騎車，依我今天提供的路口監視器影像，被告大概是在10時52分20秒騎車到現場後停車，之後在10時52分44秒時橫越馬路到對面的油菜花田，盤查時被告也有戴著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而本院勘驗值勤密錄器影像結果為：員警與頭戴安全帽之被告走向電動自行車乙節（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可見被告大約係於10時52分許到達現場，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而形跡可疑，且因現場有停放微型電動二輪車，員警在有確切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有酒後騎車之嫌疑，而對被告盤查、實施酒測，過程尚無違誤之處。
　㈡又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在家喝完酒約10時20分，之後就騎車到現場（見偵卷第21、47頁），其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喝完酒就直接騎車到現場；當天員警及地檢署做的筆錄，沒有人逼我說什麼話或對我強暴、脅迫等語（見本院卷第66至67頁），參以被告製作警詢筆錄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較為清楚、詳細，且往往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則在無事證可認其任意性遭受妨礙下，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足認是在不及考慮後果之情況下，所為之自然、誠實供述，而比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足見被告確係於10時20分許結束飲酒，嗣為酒後騎車之行為。被告徒以員警並未親眼目睹其騎車置辯，無礙上開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然被告既明知其甫飲用啤酒完畢，卻仍執意騎車上路，應非基於不確定故意之犯意，附此說明。另被告固曾於本院辯稱：我沒有騎（見本院卷第43、44頁）；我係酒後大概快11點立刻騎車到現場，騎車大概2、3分鐘就到了（見本院卷第66頁）等語，然上開供詞不僅就有無騎車所述前後不一，且所述飲酒結束時間、騎車時間，亦與路口監視器影像（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不符，自不足採或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說明。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19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即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主張並提出相關判決書以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47至50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公共危險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相同類型之罪，然被告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犯罪型態及罪名均相同之本案犯行，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形，復無上開大法官釋字所提可能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特殊例外情節，是本案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併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導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酒後貿然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經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7毫克，濃度非低，雖幸及時為警攔查而未釀成車禍事故之實害，究屬對沿途居民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產生立即侵害之高度危險性；兼衡被告前有3次犯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累犯部分未重複評價），顯未能記取前案教訓謹慎行事，並考量其素行、犯後終能坦承部分客觀事實經過之態度、本次犯罪動機、手段、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駕駛車輛之行駛路段、時間與所生危害（未生實害），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70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前3次犯行均已處得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刑，仍不足遏止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乙節觀之，如本案再處得易科罰金之刑，顯難收矯正之效，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顏碩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祥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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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淑美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
張淑美於民國113年1月3日10時5分許，在其苗栗縣○○鎮○○里○○00號租屋處飲用啤酒後，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而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下，猶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0時20分許，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同日10時58分許，在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苗47縣0.5公里處，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且對向道路停有該微型電動二輪車，經警盤查，於同日11時6分許，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始悉上情。
　　理    由
壹、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理由及證據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惟矢口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是騎車到那裡，但警察抓我的時候我沒有騎車，我是在田裡拔菜被警察叫起來，警察沒有看到我騎車等語。
二、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3頁）：
  ㈠被告坦承有喝酒，經員警盤查，酒測結果為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77毫克。
　㈡上開事項復有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苗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1至32、35頁），自堪信真實。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證人即現場員警張方瑜於本院具結證稱：我當下是沒有看到被告騎車，依我今天提供的路口監視器影像，被告大概是在10時52分20秒騎車到現場後停車，之後在10時52分44秒時橫越馬路到對面的油菜花田，盤查時被告也有戴著安全帽等語（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而本院勘驗值勤密錄器影像結果為：員警與頭戴安全帽之被告走向電動自行車乙節（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可見被告大約係於10時52分許到達現場，因頭戴安全帽在田裡拔菜而形跡可疑，且因現場有停放微型電動二輪車，員警在有確切根據可合理懷疑被告有酒後騎車之嫌疑，而對被告盤查、實施酒測，過程尚無違誤之處。
　㈡又被告於偵查中自陳：我在家喝完酒約10時20分，之後就騎車到現場（見偵卷第21、47頁），其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喝完酒就直接騎車到現場；當天員警及地檢署做的筆錄，沒有人逼我說什麼話或對我強暴、脅迫等語（見本院卷第66至67頁），參以被告製作警詢筆錄時，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較為清楚、詳細，且往往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則在無事證可認其任意性遭受妨礙下，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足認是在不及考慮後果之情況下，所為之自然、誠實供述，而比事後翻異之詞為可信，足見被告確係於10時20分許結束飲酒，嗣為酒後騎車之行為。被告徒以員警並未親眼目睹其騎車置辯，無礙上開認定。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然被告既明知其甫飲用啤酒完畢，卻仍執意騎車上路，應非基於不確定故意之犯意，附此說明。另被告固曾於本院辯稱：我沒有騎（見本院卷第43、44頁）；我係酒後大概快11點立刻騎車到現場，騎車大概2、3分鐘就到了（見本院卷第66頁）等語，然上開供詞不僅就有無騎車所述前後不一，且所述飲酒結束時間、騎車時間，亦與路口監視器影像（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不符，自不足採或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說明。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19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即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主張並提出相關判決書以指出證明方法（見本院卷第47至50頁），且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公共危險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相同類型之罪，然被告卻故意再犯與前罪犯罪型態及罪名均相同之本案犯行，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之情形，復無上開大法官釋字所提可能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特殊例外情節，是本案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又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即使法院論以累犯，無論有無加重其刑，判決主文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併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無視政府宣導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酒後貿然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經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7毫克，濃度非低，雖幸及時為警攔查而未釀成車禍事故之實害，究屬對沿途居民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財產產生立即侵害之高度危險性；兼衡被告前有3次犯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累犯部分未重複評價），顯未能記取前案教訓謹慎行事，並考量其素行、犯後終能坦承部分客觀事實經過之態度、本次犯罪動機、手段、目的、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種類、駕駛車輛之行駛路段、時間與所生危害（未生實害），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70頁）等一切情狀，認被告前3次犯行均已處得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刑，仍不足遏止被告再犯本案犯行乙節觀之，如本案再處得易科罰金之刑，顯難收矯正之效，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舒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顏碩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祥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